
國立臺灣戲曲學院　函
機關地址：114023 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二段177

號
聯絡人：潘蓓貞
聯絡電話：02-2796-2666　分機：1131
電子郵件：pcpan@tcpa.edu.tw

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年8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戲曲主字第11450033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經費代墊申請表

主旨：自即日起，凡有代墊經費者，核銷時請檢附「經費代墊申請
表」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內部審核處理準則第21條第10款規定，零用金以外之支付

方式，以直接匯入受款人之金融機構存款帳戶為原則。
二、自即日起，本校各項公款支出以直接匯入廠商（受款人）之

金融機構存款帳戶為原則，如依實際需要無法依上開原則辦
理而需代墊經費者，請於核銷時檢附「經費代墊申請表」，
併同支出憑證送主計室辦理。

正本：校長室、副校長室、秘書室、總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教務處、人事室、主計室、研究
發展處、藝文中心、圖書資訊中心、通識教育中心、京劇學系、劇場藝術學系、客家
戲學系、歌仔戲學系、戲曲音樂學系、民俗技藝學系、京劇團、綜藝團、實習劇團、
本校永續發展辦公室、本校招生辦公室

副本：

校　長　李　揚　

電子公布欄公文
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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